
将供货商列入消防处供货商名单的准则 

供货商应向消防处提交申请，以供考虑是否将其公司名称列入供货商名单。提交

申请时，应一并递交以下文件： 

 i) 商业登记证； 

 ii) 公司简介； 

 iii) 产品数据；以及 

 iv) 产品目录。 

 

填妥申请书后，交回： 

 

香港九龙尖沙咀东部 

康庄道 1 号 

消防总部大厦 614 室 

香港消防处采购及物流组 

经办人：助理物料供应主任(行政) 

(传真号码：852-2367 3234) 

 

 

待消防处批准后，供货商方获纳入供货商名单。 

 

 


